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5）沪02刑终90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1，男，1985年1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市，XX，大学文化

程度，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股东，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因本案

于2024年4月9日被羁押，同年4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

市宝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某1犯诈骗罪一

案，于2025年1月13日作出（2024）沪0113刑初103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某1不服

，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指派检察员万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陈某1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21年7月始，原审被告人陈某1结伙董某、罗某、赵

某、李某（均另案处理）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出资成立某某公司。雇佣刘进、张

俊、陈某2、王某（均另案处理或已判决）等人为销售人员，业务员根据话术联系被害

人，以办理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消防设施操作员可帮助挂靠兼

职获取高额费用为幌子，并通过制作虚假挂靠获利截图等取得信任，欺骗被害人缴纳高

额的课程费，共计人民币547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陈某1于2024年4月10日

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被民警抓获，已退出违法所得24万余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杨某1、杨某2等人的报案书、转账记录、微信聊天

记录、就业委托协议、兼职委托协议、课程学习协议、谅解书、话术单、《在线视频账

号使用及教育咨询服务协议》《一级消防工程师就业委托协议》《消防设施操作员咨询

服务协议》，同案关系人陈某2、王某、高某、李某、赵某等人的供述，证人董某、罗

某、吴某的证言及相关的辨认笔录，某某局1出具及提供的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微信

账号主体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工作情况、电子数据检查笔录、提取电子证据清单、业

绩单，某某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某某局2某某局3大丰北派出所出具的到案

经过，成都市新都区看守所出具的羁押证明，某某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及收据，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等证据。

原判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1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方式骗取多

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陈某1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

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诈骗罪判处陈某1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原审被告人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上诉人陈某1对原判认定其犯诈骗罪无异议，辩称其仅是某某公司的股东，不参与经营

管理，对公司事务无决定权，应认定为从犯，且其在被抓获前已经退出违法所得24万元



，故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陈某1并非本案犯意的发起者，也不是某某公司的

实际经营者，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且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只是对其地位

作用有所辩解，应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原判量刑过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某1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在案证据足以证实陈某1在某某公

司中起到领导作用，并参与具体业务，应认定为主犯，原判量刑并无不当。综上，建议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4）沪0113刑初1039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

的证据，均经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查明的事

实和认定依据与原判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通过电信网络方式骗取不特定多

名被害人的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在案证据证明

，陈某1作为某某公司的股东，在该公司成立、运营、设计诈骗套路以及管理、分红等

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其在一审阶段否认主要犯罪事实，不具有坦白情

节。对上诉人陈某1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判根据陈某1犯罪

的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退赃退赔情况及认罪悔罪态度，依法作出的

判决并无明显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综上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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